
 

 

名　　稱：動產擔保交易法施行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3 月 26 日

法規類別：行政 ＞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 銀行目

 

第 1 條

本細則依動產擔保交易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動產擔保交易標的物之品名，規定如附表。

 

附表  動產擔保交易標的物品類表

第一類  農、林、畜牧、漁：

  第一項  農產品–穀類、麥豆、原棉、原麻、菸草、茶菁、甘蔗及蔗渣

          、可可豆、咖啡豆、玉米、花生、搾油用種子果及核果、香茅

          草、藺草、烏臼、穀草及莢殼。

  第二項  森產品–天然橡膠針葉樹–圓木段、針葉樹–斬方、非針葉樹

          –圓木段、非針葉樹–斬方、未列名竿狀圓木、染料用植物、

          天然膠、姜黃、竹。

  第三項  畜產品–牛、馬、羊、豬、家禽、牛馬豬羊之生皮、馬鬃、豬

          鬃、蠶繭、羽毛 。

  第四項  漁產品–塭養漁介、冷凍魚介、冷凍甲殼類及軟體類水產動物

          、珊瑚、貝殼。

第二類  礦產品：

  第一項  煤–原料煤、燃料煤。

  第二項  金屬礦砂–鐵礦砂及其精砂、銅鐮砂及其精砂、鎳礦砂及其精

          砂、硫化鐵、硫化鐵鋁礬土砂及其精砂、錳礦砂及其精砂。

  第三項  原油及天然氣–原油、天然氣。

  第四項  土石砂礫–板石、花崗石、斑岩石、沙石、石灰石、白堊、矽

          砂、石英岩。

  第五項  粗鹽–粗鹽。

  第六項  其他非金屬礦產品–天然硝酸鈉、天然燐酸鹽、粗鉀鹽、生石

          膏、工業鑽石、硫磺、天然石墨、硫磺、天然石墨、石棉、雲

          母、凍石滑石、天然粗硼砂、長石、大理石、水晶、白雲石、

          瓷土、火粘土。

第三類  食物飲料及菸酒類：

  第一項  屠宰及保藏肉類–牛肉、羊肉、豬肉、家禽其他已調製肉類及

          罐頭肉類、牛、羊、豬及家禽脂肪、魚類及水產動物之油脂。

  第二項  乳類–乾乳、煉乳、奶粉、奶油、乳酪。



  第三項  蔬果水產罐頭及保藏品–冷凍、浸漬、脫水、罐頭、曝乾、蔬

          果及蜜餞類、乾醃燻及罐頭水產動物。

  第四項  輾製食品及飼料–米、麵粉、各種穀粉、各種穀片、各種豆粉

          、薯粉薯簽、糠及麩皮、豆餅、花生餅及粉、飼料。

  第五項  糖及糖製品–蔗糖、蜜糖糖果。

  第六項  其他食品及飲料–冷凍加工及已製蛋類、加工穀粒及胚芽、咖

          啡粉、可可粉、茶葉、各種調味品、各種食用植物油、食鹽、

          各種瓶裝罐裝飲料。

  第七項  菸酒類–菸葉及其製品、各種酒類。

第四類  紡織品及其原料、皮革、木材製品及有關物品：

  第一項  紡織品針織品及編織品–紡織用各種動植物及人造纖維、紗、

          線及其織品暨加工品、刺繡品、繩、纜、索及網、其他以繩、

          纜索、線製成之物品、紡織品製成之衣著服飾品及其他用品、

          造紙用廢布、各種針織品、各種編織品。

  第二項  皮及其製品–人造皮及其製品、各種動物皮及其製品。

  第三項  木材、軟木及其製品–原料木材、加工木材、再製木村、合板

          軟木製品、傢俱、傢俱以外之木製品。

  第四項  紙漿、紙、及紙製品–各種紙漿、各種紙張、各種紙板、各種

          紙製品、造紙用廢紙。

  第五項  橡膠及其製品–各種原料橡膠、各種橡膠半成品、各種橡膠成

          品、未硬化橡膠廢料。

第五類  非金屬礦產物製品：

  第一項  石油煉製品–汽油、煤油、噴氣機燃油、柴油、燃料油、柏油

          潤滑油、液化油、石油化學製品。

  第二項  煤及天然氣提製品–焦煤、熟煤、煤製品、礦物膠 (凡士林、

          ) 礦物蠟 (石蠟、) 瀝青、炭煙壓縮氣。

  第三項  建築用土石製品–石灰、火黏土製品、耐火水泥或膠泥、混凝

          土製品、建用磚。

  第四項  玻璃及玻璃製品–各種玻璃及其製品。

  第五項  瓷、陶及瓦品–各種瓷製品、各種陶製品、各種瓦製品。

  第六項  水泥及水泥製品–水泥、熟料、水泥製品。

  第七項  未列名非金屬礦產品–石棉或纖維與水泥合製品、耐火建材以

          外之其他耐火用品、石棉製品。

第六類  化學品：

  第一項  工業用化學品–各種工業用化學品。

  第二項  染料及顏料–各種染料顏料及其製品。

  第三項  醫藥品–維生素及其製品、各種抗生素、荷爾蒙製劑、配糖物

          及衍生物、醫療用有機腺體或其他器官及其浸膏、菌產品、血

          漿、疫苗、各種針劑、各種藥丸藥粉藥水及其他藥劑、塗侵藥

          物或製成各項外科敷料、各種中藥藥材及成藥、其他藥製用品

          。



  第四項  芳香料、化粧品及光潔劑–芳香精油及樹脂、香茅油、薄荷油

          、薄荷腦、樟腦、樟腦油，香水、牙膏及其他化粧用品、各種

          肥皂、各種清潔劑、皮革、木器、五金、玻璃及其他材料光潔

          用之油蠟膏或粉。

  第五項  化學肥料–氮肥、磷肥、鉀肥、其他化學肥料。

  第六項  塑膠–各種塑膠原料、醋酸纖維素、塑膠製品、塑膠加工品、

          再生塑膠粒。

  第七項  其他化學製品–各種非食用植物油、各種非食用動物油脂、殺

          蟲藥、防腐劑、消毒劑、各種農藥、墨水、火柴。

第七類  基本金屬及其鑄製品：

  第一項  鋼鐵金屬–鋼、鐵及其合金之製品及廢料。

  第二項  非鐵金屬–各種非鐵金屬及其合金之製品及廢料。

第八類：機械設備器材及工具

  第一項：普通機械設備器材及工具

          各種鍋爐及其設備、各種發動機及其設備、各種幫浦、各種煉

          鑄及其附屬機械、各種工作母機、各種製造機械設備器材及工

          具、各種加工機械設備器材及工具、各種包裝機械設備器材及

          工具、各種商業用機械設備器材及工具、各種辦公用機械設備

          器材及工具、各種家庭用機械設備器材及工具、其他各種機械

          設備器材及工具、各種品質管制及檢驗設備、各種機械零件

  第二項：電力機械設備及電工器材

          電力機械設備及器材、各種工業用電工器材、各種商業用電工

          器材、各種通訊用電工器材、各種照明用電工器材、各種家庭

          用電工器材、各種乾電池及電晶體器材及用品

  第三項：運輸工具

          汽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拖車

  第四項：漁船、漁船以外之小船

          漁船、漁船以外之小船

第九類  農業機械設備類

  第一項  整地用機械–各種耕耘機、曳引機及其附屬機具、築溝機。

  第二項  種植及施肥用機械–各種播種機、插秧機、移植機、施肥機及

          育苗設備。

  第三項  收穫及調製用機械–各種收穫機、脫粒機、動力切草機、穀類

          乾燥機及設備，種子選別機、飼料調製機、擠乳機。

  第四項  管理用機械–各種農業用動力噴霧 (粉) 機、抽水機、噴灑灌

          溉設備，中耕除草機，剪草機。

第一○類  其他製品：

  第一項  科學儀器及器材–各種醫療儀器及器材，各種教學儀器及器材

          、各種光學儀器及器材、各種理化分析用實驗儀器、各種Ｘ光

          器具、工業用控制儀器、各種計量及測量儀器、各種度量衡儀

          器、繪圖儀器、比重計、溫度計、各種測計液體或氣體之儀器



          、魚群探測器、助聽器、其他各種儀器及器材。

  第二項  攝影器材及影片–各種攝影機及其用具、各種電影攝機、放映

          機、錄音機、製放演機及其用具、各種幻燈機、各種攝影材料

          及器材、各種影片、其他電影及攝影設備。

  第三項  鐘錶–各種鐘、各種錶。

  第四項  樂器–各種鋼琴、各種管樂器、各種絃樂器、各種風樂器、各

          種敲擊樂器、各種電動樂器、其他各種樂器。

  第五項  其他製品–各種教育用品、各種手工藝品、各種運動用品、各

          種文具、自然及人造人髮。　

 

第 3 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機關如下：

一、加工出口區內之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及成品，以加工出

    口區管理處為登記機關。

二、科學工業園區內之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及成品，以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為登記機關。

三、農業科技園區內之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及成品，以農業

    科技園區管理局為登記機關。

四、農業機器、設備、農林漁牧產品及牲畜，其所在地在直轄市者，以直

    轄市政府為登記機關；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

    登記機關。

五、前四款以外之機器、設備、工具、原料、半製品及成品，其所在地在

    直轄市者，以直轄市政府為登記機關；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以經濟

    部為登記機關。

六、漁船，其船籍所在地在直轄市者，以直轄市政府為登記機關；在直轄

    市以外區域者，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為登記機關。

七、漁船以外之小船，其所在地在直轄市者，以直轄市政府為登記機關；

    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以交通部為登記機關。

八、汽車、大型重型機車及拖車，以交通部公路總局為登記機關。

前項第一款之登記機關，其設有分處者，得委任其分處代辦登記。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直轄市以外區域之登記機關，得委託標的物所在地

之縣（市）政府代辦登記。

第一項第七款之登記機關，直轄市政府得委託標的物所在地之航政機關代

辦登記；交通部得委任標的物所在地之航政機關或委託標的物所在地之縣

（市）政府代辦登記。

第一項第八款之登記機關，得委任辦理公路監理業務之監理機關代辦登記

。

 

第 4 條

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應由契約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共同向登記機關申請之。

登記事項之內容有變更時，應由契約當事人或其代理人檢具證明文件向原



登記機關共同申請變更登記。

 

第 5 條

依本法第七條之規定申請登記時，應檢具下列各項文件：

一、登記申請書。

二、由代理人申請登記者，其本人之委託書。

三、登記原因之契約及其複本。

四、契約當事人之證明文件，其有代表人者，應填具代表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及住所。

五、標的物有所有權證明文件或使用執照者，其文件或執照。

六、標的物設定抵押權須經主管機關核准者，其核准文件。

七、債務人無第八條規定各款情事之切結。

 

第 6 條

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事項如下：

一、動產抵押權之登記。

二、附條件買賣之登記。

三、信託占有之登記。

四、延長有效期間之登記。

五、標的物所有權人變更之登記。

六、標的物變更之登記。

七、動產擔保權註銷之登記。

八、其他有關之登記。

 

第 7 條

登記申請書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登記原因。

二、登記標的物之名稱及其型式、規格、廠牌、數量、製造廠商、製造式

    、引擎號碼、出廠年月日、所在地、領有執照者其執照號碼。

三、登記機關。

四、申請之年月日。

五、申請人之姓名或名稱、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或商

    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住居所或營業所。

六、由代理人申請時，並記其代理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

    年月日、住所。

七、擔保債權種類及其金額。

八、其他應記明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事項，經當事人以契約約定者，得以登記標的物之名稱、數量

、所在地等足以特定該標的物之一般性說明為之。

 

第 8 條



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為動產擔保交易之登記：

一、曾受破產宣告尚未復權，或破產程序在進行中。

二、標的物未具有完整之所有權。

三、標的物係屬假扣押假處分之標的。

 

第 9 條

登記機關應備下列登記書表簿冊：

一、登記申請書。

二、登記收件簿。

三、登記簿。

四、登記索引簿。

五、其他書表簿冊。

前項各種書表簿冊，由登記機關規定格式印製，並得以電腦處理之。

 

第 10 條

登記機關所備登記簿，應記載登記契約當事人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住居所或營業所、

訂立契約日期、標的物說明、價格、擔保債權種類及其金額、有效期間等

，遇有變更登記時，其變更事項及年月日。

前項變更登記以附記為之，附記作成後，應將原登記應變更部分塗銷之。

第一項登記簿得視地方情形，交易及標的物種類分別置用；簿面應標明其

為某種交易或某類標的物等字樣，並應備置副本一份。

 

第 11 條

登記機關應於登記申請人提出之契約及其複本上記載登記號數、年月日及

擔保債權種類等，並加蓋印信後將契約發還之。

 

第 12 條

登記機關應於業經登記之標的物之顯著部分烙印或以可資明顯辨識之方式

標記，以資識別。

前項烙印或標記，得由登記機關授權債權人代為之。

 

第 13 條

登記機關接受登記之申請後，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登記事項辦理完竣，並

發給登記證明書正副本各一份。

 

第 14 條

登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應依本法第八條規定公開於全國統一動產擔保交

易公示查詢網站或以其他適當方法公告之。

 

第 15 條



（刪除）

 

第 16 條

登記機關於年度終了後，應將上年度登記繼續有效部分之各項紀錄，轉列

於當年度登記內，以便查考。

 

第 17 條

登記機關辦理動產擔保交易登記時，依下列基準收取規費：

一、登記費（包括證書費）新臺幣九百元。

二、變更登記費（包括證書費）新臺幣四百五十元。

三、註銷登記費免收。

四、查閱費（包括謄本費或影印費）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五、補發證書費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六、電腦資料抄錄費，每次抄錄筆數在五百筆以內者，新臺幣三千元。每

    次抄錄筆數超過五百筆時，每增加一筆另繳納抄錄費新臺幣二元。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費，如擔保債權金額在新臺幣九萬元以下者，減半

收取。

 

第 18 條

本細則除中華民國一○○年九月五日修正發布之第三條自九十九年十二月

二十五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